附件3

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表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北京市规范基层行政执法专项治理联合工作机制工作专班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查整改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完善修订了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表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，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确保行政处罚宽严相济、过罚相当、同案同罚，全面提升园林绿化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。
二、修订过程
完善、修改2025年12月公布的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表》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，征求市园林绿化局相关部门和区园林绿化局意见，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，拟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实施。
3、 主要修订内容
1.删除已废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相关裁量基准。
2.新增《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 》相关裁量基准。
3.修改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、《森林病虫害条例》相关裁量基准。
4.删除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花山和松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暂行规定》相关裁量基准。
5.按照北京市规范基层行政执法专项治理联合工作机制工作专班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查整改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裁量基准行修改完善。
1

